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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清查范围及内容

此次资产清查工作以使用单位为主体，各资产使用单位对本单位资产的使用及管理情况进行清查和评估（各实验教学中心负责本中心清查工作），做到资产管理系统的资产信息和实际的资产使用人、使用单位、存放地点、使用方向完全一致，账实相符。
一、清查范围
1.资产管理系统所列本单位2018年12月31日前入账的所有资产均要进行清查；应入账而未入账的资产，包括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捐赠资产等，也要逐一清查，登记在册，进行资产的盘盈。单件价格1000元及以上、单件价格500元至1000元且总价在5000元（含5000元）以上的实物均需入账。通过2018年建设项目新增的各类资产务必于12月21日前完成入资手续。
产权不归学校，但放置在学校并为学校服务的资产也一并清查，在盘盈表中备注。资产管理系统中有账，但经核实没有实物的，进行资产盘亏。
2.公房清查。因学校机构调整、实验室搬迁、教室及基建设施新建等房屋信息变化巨大，此次需要对全校各类公房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核查。各单位、各部门对使用的各类公房进行统计清查，填写公用房屋登记表（附件7）。
公房分类如下：办公类、教学类、科研类、经营类、创新创业类、其他类。其中科研类、经营类、创新创业类房屋由归口管理部门填报，办公类、教学类（教室除外）、其他类房屋由具体使用单位（部门）填报，教室由后勤管理处填报，学生宿舍由学生处填报。
二、清查内容
1.查数量：要依据资产账目逐件核对、落实，做到账物相符。有物无账的账外物品，要做盘盈处理，逐一登记使用人、使用单位、存放地点等项目并办理入资手续。有账无物，要查明去向，调出的要补办交接调账手续；转借到学校其他部门使用的，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，应由本部门经手人负责索回；盘亏的要提供带有使用人、使用部门资产管理员、使用部门负责人签字的文字说明材料，如丢失已报案的应提供公安机关证明。
2.查状态：对仪器设备、家具、房屋等资产的使用状态进行确认，不是正常使用状态的要分别填写闲置待调剂资产汇总表、待报废资产汇总表等。
3.查使用人、使用单位、使用方向和存放地点：仔细核对资产管理系统中资产信息与实际的使用人、使用单位、使用方向和存放地点的一致性，有变化的填写资产变动表。

